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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現 就 2015 年 7 月 7 日 立法 會交 通事務 委員 會特 別會 議   (俗 稱「公 聽 會」)  

─   公 共交 通策 略研 究   –   的士 服務， 向交通 事務 委員 會提 交書 面意 見。  

 

 

的士的角色與其他公共交通服務並無牴觸  
 

的士的 功能 是點 到點 運輸，並有 較高 私人性 質服 務。對應「 公共 交通 策略 研」

工作另 外三 項公 共運 輸系 統， 是獨 立 、獨特 性質 的項 目， 與巴 士、 小巴 以 至

鐵路並 沒有 任何 關連 。  

 

也許其 他公 共交 通服 務有 所不 足， 因 而增加 了使 用的 士服 務的 需求 ，尤 其 是

小巴座 位限 制， 乘客 因久 候未 能上 車 而改乘 的士 。即 是的 士業 界反 對小 巴 增

加座位 的意 見， 只是 建構 在市 民的 「 痛苦」 之上 、妄 顧市 民合 理權 益自 私 自

利的思 想， 根本 就沒 有需 要理 會。  

 

因此， 本人 認為 在處 理改 善的 士服 務 的研究 工作 ，該 是獨 立進 行， 並只 需 考

慮市民 大眾 的利 益。  

 

 



的士數目不足是肯定的  
 

特區政 府近 期透 露欲 增發 大嶼 山的 士 牌照， 本人 認為 是必 須的 ，但 不足 夠 ，

而必須 重發 所有 的士 牌照 。理 據包 括 以下：  

 

對 照 鄰近 國家 /城 市 的士 數目  

 

  新加坡  

 

《蘋果 日報 》 2013 年 6 月 25 日 刊登 本人的 文章  

網上版連結：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625/18311286 

 

文中提 及新 加坡 的例 子：  

國土面 積約 670 平方 公里 ，人 口大約 570 萬 ；目 前的 士總 數為 25176 部  

 

根據新 加坡 陸路 運輸 局   ( Land   Trans port  Autho r i t y )   最新 公佈 ，直至 2015 年

4 月， 新加 坡的 士總 數為 28606 部 1 

                                                   
1 http://www.lta.gov.sg/content/dam/ltaweb/corp/PublicationsResearch/files/FactsandFigures/taxi_info_2015.pdf 

 



  台灣台 北市 及新 北市  

因應地 理及 常住 人口 流動 條件 ，台 北 、新北 兩市 的資 料該 合併 處理 分析 。  

 

城市   面積   人口   的士數 目 *  

台北市   272km2   約 270 萬   30130  

新北市   2053km2   約 396 萬   22765  

合計   2325km2   約 668 萬   52895  

 

*的士 數目 來自 中華 民國 103 年 11 月 交通部 統計 處《計 程車 營運 狀況 調查 報

告》 2 

 

整合香 港、 新加 坡及 台北 /新 北市 的 資料作 比較 ：  

 

表 1： 的士 數目 與人 口關 係  

國家/城市 
面積 

(km2) 
人口 

人口密度

(人/km2) 
的士數目

每架的士對應人口數目 

(人口÷的士數目) 

每架的士對應人口密度

比例基數 

(的士數目÷人口密度) 

香港  1107  710萬  6413  18138  391.4  2.828 

新加坡  670  570萬  8507  28606  199.3  3.362 

台北市  272  270萬  9926  30130  89.6  3.035 

新北市  2053  396萬  1928  22765  173.9  11.807 

台北及新北市 

合併計算 
2325  668萬  2873  52895  126.3  18.411 

 

                                                   

2 http://www.motc.gov.tw/uploaddowndoc?file=survey/201412171457290.pdf 

 



表 2： 因應 地理 條件 ，將表 1.得 出數 據作計 算比 較  

比較項目 
平均值： 

每架的士對應人口數目 

平均值： 

每架的士對應人口密度比例基數 

2.1  香港、新加坡及台北新北市合併計算  239  8.201 

2.2  香港、新加坡及台北市的基數  226.7  3.075 

2.3  香港、新加坡及新北市的基數  254.7  5.999 

平均計算 240.1  5.758 

 

按照表 1.   及表 2.   的 計算 結果 ，推 算 出香港 需要 的的 士數 目：  

表 3.   香港 與三 地 (新 北併 入台 北計 算 )比較  

比較項目  按人口數目推算的士總數  按人口密度推算的士總數 

參考新加坡數字  35624  21560 

參考台北市數字  79241  19463 

參考台北新北市合併數字  40828  118069 

參考平均數 51898  53030 

但因為 新北 市的 地理 條件 與香 港的 差 異過大 ，僅 作參 考， 而需 要以表 2.   的

數據重 新計 算：  

參考表 2  第 2.1項數字  29707  52593 

參考表 2  第 2.2項數字  31318  19720 

參考表 2  第 2.3項數字  27876  38471 

最終平均數 29637  36928 

 

表 3.   的結 果反 映，香 港最 少需 要增 加約 10000  –  18000 部的 士。  

 



不過 ，考 慮 到本 港離 島 面積 約 200km2 形成 的 地理 條件 ，與 及 居住 人口 分 布

等因素 ，香 港需 要的 的士 數目 該為約 26000   –   30000 部 ，即 要增 發約 8000   –  

12000 個的 士牌 。  

 

乘 客 候車 時間 增加 就是 要增 加 發牌 的原 因  

 

根據立 法會 文件 編號 CB(4) 1143/14 ‐15 (03)， 附件 4(C )大 嶼山 的士 繁忙 時間 乘

客在的 士站 等候 的士 超過   10   分 鐘的 比例，平 日是由 1.4%   升至 6.5%，升 幅

近五倍 。  

 

數字上 的確 高於 市區 及新 界的 士， 增 發大嶼 山的 士牌 絕對 是合 理的 建議 。 但

這些數 字卻 引證 「增 發 50 個 」打 算 只是杯 水車 薪。 本人 基於 這項 數字 認 為

該增發 80  –  100 個 才是 合理 。  

 

不過，文 件的 附件 4(A )同 時載 述市 區 的士的 情況 由 2012 年的 1.7%升 至 2014

年的 2. 7%，增幅 近六 成；附件 4(B )新 界的士 的比 例更 是由 0. 1%   升 至 0 . 6%，

升幅達 五倍 。  

 

由此可 見， 增發 市區 及新 界的 士牌 同 樣是必 要。  

 



的士營運條件與客貨車、出租車輛許可證服務重疊  

 

的 士 VS .   客 貨 車  

的士業 界近 年「 投訴 」有 乘客 不帶 「 貨物」 使用 電召 客貨 車， 形成 「載 客 取

酬」的 違法 情況 ，影 響的 士的 「正 當 經營」。  

 

到底 ……  

  一個 22”   「手 提行 李箱 」  

  一架滿 載從 街市 買到 新鮮 食物 的手 拉 車  

  一個裝 修師 傅常 用的 2HP   手 提氣 泵  

 

 



甚至是 ……  

  一個背 囊  

  一個斜 孭袋  

 

算不算「貨物」？  
 

警方因 應的 士業 界的「 投訴 」而 向客 貨車「加 強執 法」，但 翻查 所有有 關道 路

交通的 條例 ，均 沒有 對「 貨物 」作 出 清楚訂 義。 警方 的行 動、 以至 的士 業 界

的投訴 ，似 乎根 本缺 乏清 晰的 法律 基 礎。  

 



但又不 過 ……  

 

的士經 常出 現載 滿「 貨物 」得 連車 尾 行李廂 蓋也 沒法 關閉 的情 況  

 

 

 



《道路 交通 (交 通管 制 )規例 》 (Cap .  374G)    

第 57 條 「負 載 物的 穩固 」  

在道路 上的 汽車 的司 機須 確保 ─  

( a )   在第 55 及 56 條 的規 限下，任何 負載 物已適 當地 固定 在該 車輛 上或 已

盛載在 該車 輛上 或該 車輛 內；  

 

第 58 條 「 危險 車輛 或危 險拖 車的 禁止 」  

(1 )   儘管本 規例 已有 任何 其他 條文，在道 路上的 汽車 的司 機須 確保 該汽 車

及其牽 引的 任何 拖車、該汽 車及 拖車 的一切 部分 及附 件、該 汽車 及拖 車 的

負載物 的重 量、分類 包裝 及調 整，以 及所運 載的 乘客 人數，無 論何 時均 不

會 對 在 該 汽 車 或 拖 車 上 的 人 或 對 在 道 路 上 或 附 近 的 任 何 人 造 成 或 相 當 可

能 造 成 危 險 ， 亦 不 會 對 道 路 或 對 公 共 或 私 人 財 產 造 成 或 相 當 可 能 造 成 損

害︰  

(摘要 部份 )  

 

一條「橡筋繩」就能保證沒有觸犯以上法例？  

還是警務署視乎那個運輸業界嘈得較大聲而
決定是否執法？  

 

 

警方沒 對有 向的 士作 出檢 控， 對照 客 貨車的 情況 ，不 單是 厚此 薄彼 、執 法 不

公，更 是因 應法 例的 本義 ，就 是妄 顧 其他道 路使 用者 的安 全。  

 

因此， 本人 認為 警務 處必 須依 法辦 事 ，取締 的士 這類 危及 其他 道路 使用 者 安

全的情 況。 遵守 法律 ，還 我法 治。  

 

即使警 方加 強執 法杜 絕的 士「 閂唔 埋 尾冚」 形成 的道 路安 全危 機， 因為 「 貨

物」體 積、 數量 使乘 客流 向採 用電 召 客貨車 ，也 無疑 在使 的士 及客 貨車 兩 個

不同運 輸業 之間 的積 怨加 深， 隨時 引 發衝突 。可 見也 只是 治標 不治 本。  

 

 

 



但另一 方面 ，機 場管 理局 規定 「客 貨 車」只 能在 距離 客運 大樓 最遠 的二 號 停

車場 停 泊及 上 落客 /貨。 如 果警 方 依 法辦 事 檢控 的 士「 閂 唔埋 尾 冚」，即 是對

市民構 成不 便。  

 

根源問 題就 是：  

1.  對「貨 物」 沒有 清晰 的法 律定 義， 只 顧藉詞 針對 客貨 車；  

2.  的士車 種選 擇有 限， 沒有 合適 能運 載 大量「 貨物 」的 車款 能用 作的 士。  

 

參考新 加坡、台 灣、東京、德 國、澳門 等地，均有 採用 如客 貨車、俗 稱「MPV」

的車款 營運 的士 。  

左上：澳 門的 豐田 Hiace「客 貨車 」的 士。右上：新 加坡 的平 治 V‐C las s「MPV」

的士。左下：日本 東京 的日產 E lg rand「 MPV」的 士。右 下：德 國的 福士 Carave l l e

「MPV」 的士  



既然客 貨車 能運 載大 量「 貨物 」又 同 時能接 載乘 客，  

因 此本 人 建 議 修訂 法 例 和 政策 ， 容 許 使 用客 貨 車 、 俗稱 「MPV」 等較 大 型 車

款；或 將現 時的 「電 召客 貨車 」納 入 為的士 制度 管理 。  

 

具體建 議及 對於 現行 法例 形成 的限 制 和問題 ，另 章說 明。  

 



的 士 VS .   出 租 車輛 許可 證  

 

撇除無 牌出 租的 違法 問題，「出 租汽 車 許可證 」接 載乘 客的公 司，其經 營情 況

與電召 的士 根本 沒有 分別 。只 不過 運 輸署以 行政 指引 對申 請「 出租 車輛 許 可

證」的 車輛 價值 設有 下限 。  

 

根據《東 方日 報 》2014 年 5 月 27 日 題為「探 射燈：無牌花 車走 法律 罅   假借

真租」 的報 導 3 

 

私 家 車 申 請 私 家服 務 （ 豪 華 房 車 ） 牌 照 ， 有 關 車 輛 於本 港 首 次 登 記

日 期 為 九 四 年 七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以 前 者 ， 其 到 岸 價 格 須超 過 港 幣 十 萬

元 ； 或 若 於 首 次登 記 日 期 為 九 四 年 八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者， 其 應 課 稅 值

須超過 三十 萬元 ，即 車價 約七 十萬 元 車輛    

(節錄 部份 )  

 

縱然這 類服 務收 費較 的士 高， 例如 赤 臘角機 場至 九龍 市區 收費 HK$600   (較 的

士約 HK$250 高 出一倍 有多 )， 但乘 客 租用的 過程 確與 透過 電召 的士 台租 用 的

士沒有 分別 。情 況有 如新 加坡的 P rem ium   Tax i   (如 下圖 )、 南韓 首爾的 De luxe  

Tax i   類 似。  

                                                   
3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40527/00176_115.html 



的確， 近年 無牌 經營 出租 私家 車載 客 情況轉 趨嚴 重， 甚至 如 UBER 利用 智 能

電話程 式招 攬乘 客， 但 UBER 並沒 有 在香港 註冊 開立 公司 經營 而「 招收 」 到

的服務 車輛 根本 無法 取得「 出租 汽車 許可證 」，根 據法 例進 行取 締絕對 是合 理

的。  

 

但既然 經營 模式 、乘 客使 用服 務模 式 與的士 無疑 ，就 有必 要作 出檢 討有 關 政

策和法 例。  

 

對 「 出租 車輛 許可 證」 的補 充 意見  

透過 內部 行 政程 序， 將 「出 租車 輛 許 可證 」服 務 納內 與的 士   (包括 本 人建 議

的客貨 車「 的士 」 )   在 同一 管理 制度 之下， 方便 管理 ；  

參照新 加坡 的按 車種 實施 不同 等級 收 費而出 現的 P rem ium  Tax i 服務、南 韓 首

爾的 De luxe   Tax i，制 訂一 套「 出租 車 輛許可 證」 的收 費標 準。 透過 較一 般 的

士   (包括 本人 建議 的客 貨車「 的士 」 )高的費 用，使 市場 出現「 豪華 的士 」服

務；  

對於。  

 

本人認 為上 述有 關客 貨車 及「 出租 車 輛許可 證」 的建 議， 將能 有效 解決 目 前

的士、 客貨 車、 出租 汽車 服務 性質 重 疊的問 題， 並能 使市 民、 遊客 等有 更 多

不同的 選擇 。  

 

 

 



牌照炒賣，後患無窮  
 

近年活 躍「 投資 」的 士牌 的所 謂投 資 者，他 們勢 必反 對增 發的 士牌 照， 以 免

因「增 加供 應導 致牌 價下 跌」 招致 招 失。  

 

但是， 炒賣 活動 已對 本港 社會 構成 多 重而且 深遠 的影 響：  

連年加 價， 市民 受苦 ；  

每次加 價後 就增 加車 租， 司機 收入 升 幅未有 跟隨 加價 幅度  

根據立 法會 文件 編號 CB (1 )1298/12 ‐13 (03)  

 



但市區 的士 牌價 ……  

圖表來源網址：http://www.taxixchange.com/taxixchange/a_license_reward.php 

2009 年 至今 年上 半年 ，由約 370 萬 升 逾倍至 約 720 萬 ，升 幅近 一倍  



加價與 牌照 炒賣 的關 係：  

 

足見這 班所 謂投 資者 的行 為， 就是 不 斷向市 民同 租車 司機 開刀 來榨 取利 益 ，

簡直令 人髮 指！  

 

既然牌 價上 升只 有炒 家得 益， 市民 、 司機同 時受 害。 還要 容許 這樣 事情 下 去

嗎？  

 

的士的 本質 是一 項公 共交 通服 務， 而 不是炒 賣投 機平 台。 這是 無容 置異 的 ！  

 

已故前 民政 司黎 敦義 著作《 Hong  Kong  Metamorphos i s 歷 變 中 看 香 港 》載 述 ： 

1964 年 財 政 司 郭 伯 偉 指 摘 第 一 次 拍 賣 的 士 牌 照

所得的 收入 是不 義之 財。 事後 追悔 ， 認為應 該採

用租牌 方法，避 免牌 照淪 為私 人產 權 交易的 工具。 

(原文 為英 文， 意譯 大意 )  

 



另一方 面， 以財 金角 度分 析炒 賣的 士 牌行為 ：  

「貨源 」沒 有增 加   VS .   價值 高得 只 餘小數 人有 能力 「接 貨」  

如 今 的 炒 賣 活 動 極 有 可 能 「 塘 水 滾 塘 魚 」， 小 數 人 以 「 循 環 式 買 賣 」， 尤 如

co l l us i on 進 行「 托市 」行 為。  

所謂投 資者 以這 種手 法炒 賣， 使能 ：  

1.  沽貨時 升值 ，償 還按 揭後 有剩 餘資 金 ；  

2.  持貨者 可因 估值 上升 而申 請「 加按 」，增加 手頭 現金 ；  

不論沽 貨或 持貨，因有 多餘 資金，就 能接續 下一 輪「買 賣交 易」，繼續 推高 牌

價，然 後又 出現 上述 1.   或 2.   的情 況 。  

 

這種情 況接 續下 去， 就產 生一 個資 產 泡沫的 局面 。承 接按 揭的 財務 機構 其 實

面對一 個嚴 重的 財政 風險 。  

 

但當泡 沫爆 破的 話， 不單 使財 務機 構 出現危 機， 倒閉 潮是 可能 出現 之餘 ， 的

士牌炒 賣泡 沫的 現值 高達 約 1200 億 港元，更必 連累 本港 的經 濟及 財金 系 統。 

 

要是這 類情 況出 現在 股票 市場 ，證 監 會該已 經「 拉人 封艇 」報 警查 辦。  

 

所謂「 爆只 爭在 遲早 」， 而管 理學 概 念有謂 「早 爆好 過遲 爆」，馬 上發 牌 提早

引爆， 將對 香港 的經 濟損 失減 至最 低 ，香港 政府 就是 責無 旁貸 。  

 

 

 

 

 

 



增發的士牌的方式及條件等建議  
 

一 般 性質 建議  

  根據前 段「 的士 數目不 足是 肯定 的」所述，本人 認為 香港政 府應 在未 來 3

年，增 發市 區及 新界 的士 牌數 目不 少 於 8000 個；不 少於 100 個大 嶼山 的

士；  

  新 發 出 的 牌 照 必 須 為 有 年 期 限 制 ， 形 成 「 資 產 價 值 隨 年 期 遞 減 」 的 經 濟

條件；    

  以「租牌」方式 批出，不能 單純 以價 高者得 為審 批標 準，並 且 限 制 轉 讓 。

以完全 杜絕 所有 炒賣 投機 活動 ；  

  建議分 為 5 年 期及 10 年 期，以供 不 同財政 能力 的申 請人 申請，並使 政府

能 因 應 經 濟 週 期 對 的 士 服 務 需 求 的 變 化 調 整 的 士 數 目 ， 避 免 過 多 車 輛 影

響道路 負荷 和影 響司 機收 入；  

  新發出 牌照 審核 資格 該以 保障 司機 收 入為基 礎，採取「揸 者有 其車」，先

予現職 的士 司機 有優 先權 申請 ；  

  參 考 新 加 坡 做 法 ， 實 行 所 謂 「 公 司 牌 」 制 度 ， 但 申 請 者 必 須 為 註 冊 有 限

公 司 及 不 得 採 取 拆 賬 式 聘 用 司 機 。 為

司 機 提 供 另 一 層 就 業 保 障 之 餘 ， 公 司

模 式 會 有 較 佳 的 服 務 質 素 ， 形 性 行 業

的良性 競爭 ，維 持優 良的 服務 水準 ；  

 



對 於 將客 貨車 納入 的士 牌照 制 度的 建議  

  新發的 不少 於 8000 個 牌照 ，其 中不 少於 2000 個 規定 必須 採用 現時登 記

類別為 「輕 型貨 車」 的客 貨車 的車 輛 ；  

  「 客 貨 車 」 只 能 以 預 約 方 式 接 載 乘 客 。 但 有 鑑 於 智 能 手 機 預 約 程 式 的 普

及，建 議預 約到 乘客 上車 之間 有不 少 於 15 分 鐘的 時間 距離 ；  

  車 輛 按 特 定 條 件 進 行 改 裝 ， 包 括 加 裝 收 費 咪 錶 。 車 身 無 需 如 現 行 法 例 噴

塗 顏 色 ， 但 必 須 有 明 顯 的 標 記 。 例 如 車 頭 至 兩 側 第 一 扇 車 門 噴 塗 一 條 闊

度最少 達 150mm 的黃 色線 條， 預約 聯絡方 式例 如電 話號 碼、 電郵 地址 、

網址等 等。 杜絕 任何 混水 摸魚 、私 下 取用公 司車 輛經 營運 載服 務；  

(模擬 圖片 )  



對 於 出租 車輛 許可 證的 建議  

  出租車 輛許 可證 的數 目不 在「 8000 個 牌照」 之內 ，另 行處 理；  

  建議三 年內，運輸 署署 長根 據《道 路交 通 (公 共服 務車 輛 )規例》(Cap .  374D )

第 19(1)條 賦 予 的 權 力 ， 撤 銷 《 出 租 汽 車 許 可 證 (數 目 限 定 )公 告 》 (Cap .  

374L )。完 成立 法程 序後 ，發 出不 少 於 200 個牌 照；  

  修訂《 道路交 通 (公共 服務 車輛 )規 例》( Cap .  374D)第 I I I 部，尤 其是第 14(1)

條，該參 照本人 提交 予委 員會 意見 書 (文件編 號：CB(4) 736/14 ‐15(05) )提 出

簡化非 專營 巴士 客運 營業 證的 做法 ， 簡化「 出租 汽車 許可 證」 類別 ；  

  修 訂 行 政 指 引 對 申 請 「 出 租 車 輛 許 可 證 」 的 車 輛 價 值 下 限 ， 使 有 不 同 車

種 供 應 市 場 以 滿 足 不 同 客 人 的 需 要 。 例 如 車 輛 價 值 低 而 有 特 色 的 「 倫 敦

的士」、「卡 通車 」、 經適 度改 裝改 善 排放的 古董 車；  

  「 出 租 車 輛 許 可 證 」 申 請 人 及 司 機 有 較 高 的 經 營 及 駕 駛 要 求 ， 以 使 「 豪

華的士 」有 較一 般的 士高 的服 務水 平 ；  

 

藉 機 重訂 「新 界的 士」 的經 營 模式  

  隨 著 香 港 的 都 市 化 發 展 ， 新 界 「 鄉 郊 」 及 九 龍 「 市 區 」 分 野 已 經 變 得 模

糊，新 界的 士的 經營 範圍 限制 已變 得 不合時 宜。  

  建議全 面取 消「新 界的 士 」的 經營 範 圍限制，

而 參 照 馬 來 西亞 吉 隆 坡的 Execut ive   Tax i 制

度 ， 透 過 實 施 最 低 收 費 限 額 將 新 界 的 士 變 為

為「長 途的 士」。以現 時市 區 的 士 收 費 標 準 ，

建議「 長途 的士 」落 旗收 費為 HK$40. 00  

  建議新 發 的 8000 個牌 照中 ，有 不少 於 2000

個為「 長途 的士 」  

 



落實增發牌照、改善的士服務的相關事宜  
 

不 修 訂法 例重 新容 許的 士使 用 柴油 車， 一 切都 是空 談  

 

雖然根 據《空 氣污 染管 制 (車 輛設 計標 準 ) (排放 )規 例》 (Cap .  311J )第 7( 1)條 (a )

及 ( ca )節 ， 容 許 的 士 使 用 石 油 氣 或 汽 油 引 擎 驅 動 車 種 ， 但 汽 油 車 的 行 駛 成 本

比石油 氣高 逾一 倍， 形同 迫使 的士 業 界傾向 使用 石油 氣車 款。  

 

但 2001 年 推動 石油 氣的 士政 策之 時 ，政府 規定 只能 採用 「原 廠規 格」 而 不

容許車 廠或 代理 商仿 效中 國、 澳洲 、 英國等 地， 將汽 油引 擎車 輛進 行改 裝 轉

用石油 氣。  

當年全 球的 車廠 只有 五個 車款 符合 要 求，其 中有 三款 供應 予香 港的 士業 界 採

用。包 括：  

 

左上： 豐田 C rown  Comfort  

右上： 日產 Ced r i c  

左下： 福特 Fa lcon  

 

 

 

 

 

 

 

 



但後來 因各 種因 素，豐田 C rown  Comfo rt 壟斷 本港 的士 供應 長達 近八 年時 間。 

 

縱近期 福特 汽車 代理 商引 入 Trans i t ‐Connect   石 油氣 的士  

 

又或日 產汽 車代 理商 以「 無障 礙運 輸 」概念 突破 Cap.   311J   只 容許 使用 一 種

燃料限 制， 引入 NV200   汽油 /石 油氣 兩用的 士  

但始終 受燃 料使 用的 限制 ，車 款選 擇 的確有 限。  

 



新加 坡容 許 使用 柴油 車 ，又 容許 電 油 車改 裝使 用 天然 氣   (留意 以下 圖 片圈 示

的 CNG 標誌 )  

以上僅 為部 份車 款。 根據 新加 坡陸 路 運輸局   ( Land   Trans port   Author i t y )的 資

料，目 前新 加坡 的士 車款 有近 30 個 。  



台灣也 容許 使用 柴油 車， 將汽 油車 改 裝使用 石油 氣， 或油 、氣 兩用  

以上僅 為部 份車 款。而據 本人 在台 北、新北、高雄 所見，車 款 多 達 近 20 個 。

即使扣 除部 份較 舊型 號而 以約 5 年車 齡為指 標， 也有 十多 個車 款。  

 

 

 

 

 

 

 



另一方 面，翻查 豐田 C rown  Comfort「 100%佔 有率」時期   (約 2008  –  2014 年 )

代理商 或海 關根 據《 汽車 （首 次登 記 稅）條 例》 公佈 領售 價記 錄， 車價 由 最

低約 19 萬多 ，最 高曾近 27 萬。但 期 間日元 匯率 不斷 下跌 ……  

 

直到去 年日 產汽 車代 理商 重新 引入 Cedr ic   的 士， 車價 又回 落至約 20 萬 。  

 

2012 年 1 月 17 日 改善 空氣 質素小 組 委員會 公聽 會會 議記 錄 4  第 17 頁  

 

莫偉全 當日 說了 三次「 5 倍 」，直 到如 以上擷 取的 會議 記錄 向他 發出 警告，才

支吾以 對的 不再 提「 5 倍」，但 仍沒 有 收回失 實的 言論 。  

 

                                                   
4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a/ea_iaq/minutes/iaq20120117.pdf   



石 油 氣 的 士   (以 至 小 巴 ， 詳 見 公 共 交 通 策 略 研 究   ‐   小 型 巴 士 服 務 的 文 件 編

號：CB(4) 866/14 ‐15(08 ) )的政 策和法 例 規限，是 否有 涉貪 之嫌 的指 控，並 非 本

人無的 放矢 。  

 

另 一 方 面 ，要 將 客 貨 車 納 入 的 士 管 理 制 度 之 內 ， Cap.   311 J   不 容 許 的 士 使 用

柴油車 ，也 是最 大的 阻力 。  

 

既然「 石油 氣的 士」 政策 規限 了的 士 業界用 車選 擇， 阻礙 了的 士服 務發 展 ，

更不能 排除 有貪 瀆可 能， 縱 Cap.   311 J   並 非運 輸及 房屋 局的 職權 範圍 ，而 是

屬於環 境局 ，但 得要 向運 房局 局長 指 出有關 情況 ，以 使能 知道 與環 境局 協 調

有關工 作。  

 



有 關 柴油 車的 補充 意見  

一直以 來， 特區 政府 吹噓 之下 ，柴 油 車予人 「高 污染 」的 印象 仍存 。但 事 實

上，柴 油車 排放 近二 十年 來已 大幅 改 善   (可參 考本 人予 2012 年 1 月 17 日 改

善空氣 質素 小組 委員 會公 聽會 的意 見 書，文 件編 號 CB(1) 868/11 ‐12(01 ) )。  

 

另一方 面， 普遍 又認 為石 油氣 車才 是 「最環 保」，但 是《 東方 日報 》 2007 年

11 月 5 日頭 條報 導  

網址： http : //or ien ta lda i ly. on . c c/a rch i ve/2007 1105/new/new_a00cnt .html  

 



加強司機培訓，刻不容緩  
 

政府自 2001 年 提出 培訓 計劃 至今已 14 年多 ，仍 然議 而不 決、 決而 不行 。  

來源： http : //www.qt s s c .o rg .hk /ch i /download/pub/tax i 200112.pdf    



的士司 機的 駕駛 態度 不單 有改 善必 要 ，又是 與乘 客最 接近 的公 共交 通服 務 ，

而且不 少訪 港遊 客採 用的 公共 運輸 。 根據 2001 年的 單張 所述 ，培 訓內 容 正

好針對 這兩 個重 大問 題。  

 

特區政 府以 小巴 司機 質素 問題 ，不 顧 小巴業 界反 對， 強推 強制 入職 前培 訓 計

劃。同 樣問 題多 多的 的士 司機 ，為 何 卻一拖 再拖 ，實 在說 不過 去的 。  

 

因此， 本人 認為 香港 政府 該對 小巴 司 機、的 士司 機一 視同 仁， 在半 年內 落 實

這項拖 延了 十四 年的 培訓 計劃 ，並 設 為入職 前強 制培 訓， 以使 在官 僚程 序 上

能保證 的士 司機 的駕 駛安 全和 服務 質 素。  

 



其他有關的士政策的意見  
 

擴 展 大嶼 山的 士經 營範 圍  

隨著東 涌的 發展 ，居 住人 口增 加形 成 的交通 需求 ，在 考慮 到大 嶼山 的地 理 條

件，建 議准 許大 嶼山 的士 經青 馬大 橋 、青衣 北岸 公路 、青 敬路 ，來 往青 衣 港

鐵站。  

 

配 合 納入 客貨 車及 其他 提升 服 務建 議， 放 寬座 位數 目  

 

根據《 道路 交通 (車 輛構 造及 保養 )規 例》 (Cap .  374A )   附表 三，私家 車的 乘 客

座位數 目上 限為 7 座位 ，但 的士是 5 座位。  

 

目前香 港以 至世 界各 地， 的士 服務 都 是建基 於私 家車 的車 輛類 別。 即是 現 行

法例   (撇 除燃 料限 制導 致車 款選 擇小 )是浪費 了的 士的 運載 能力 。  

 

因此， 建議 修 訂 Cap.   374A   附 表三 ， 將的士 體齊 私家 車， 提高 座位 上限 至 7

座 位， 以 使 日 後有 不 同 的 車款 供 應 香 港 時， 例 如 引 入「MPV」 車 款可 接 載 更

多乘客 ，提 高服 務靈 活性 。  

 

另一方 面， 配合 本人 建議 將客 貨車 納 入於的 士牌 照制 度之 內， 而客 貨車 本 身

的設計 其實 可裝 設多 一排 座椅 ，接 載 多二至 三名 乘客 ，或 裝設 符合 法例 要 求

的「大 班椅 」提 供更 高級 服務 。  

 



鼓 勵 或強 制採 用「 無障 礙」 的 士  

面對本 港人 口老 化， 與及 殘疾 人士 公 平使用 交通 工具 的原 則， 建議 制訂 鼓 勵

購置能 接載 輪椅 傷健 人士 的車 款。甚 至訂定 發牌 比例   (建議 比例為 20% )，強

制部份 的士 必須 採用 能接 載輪 椅傷 健 人士的 車款 。  

 

 



研 究 推出 「旅 遊的 士」 服務 的 可能 性  

台北市 公共 交通 運輸 處與 台灣 觀光 局 合作， 推出 的士 司機 旅遊 培訓 及考 核 制

度。培 訓及 考核 內容 包容 外語 會話 ， 待客之 道， 旅遊 點知 識， 路線 策劃 及 安

全駕駛 防範 等等 。  

完成培 訓及 成功 通過 考核 ，就 能參 與 「觀光 計程 車」 計劃 ，為 訪台 遊客 提 供

「包車 暢遊 連導 遊」 服務 。除 可參 照 觀光局 擬定 的行 程接 載遊 客之 外， 也 可

以因應 司機 及旅 客的 溝通 交流 ，自 行 編排路 線。 收費 亦完 全透 明公 開， 既 為

遊客提 供多 一個 觀光 選擇 方法 ，亦 為 的士司 機開 拓多 一個 收入 渠道 。  

 

本人認 為， 這是 一個 值得 參考 的長 遠 計劃， 為香 港旅 遊業 開創 新機 ，並 使 的

士服務 邁向 多元 化、 專業 化。  

 



 

以上為 本人 對是 次議 題向 立法 會交 通 事務委 員會 提交 的書 面意 見， 本人 同 意

公 開 予 公 眾 查 閱 ， 但 必 須 同 時 載 於 會 議 議 程 網 頁   ( 網 址 ：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tp/agenda/tp20150707.htm  )， 視為 納入 會 議

議程的 文件 。  

 

 

林鴻達  

時事評 論員 /獨 立政 策研 究員  




